附件
2024年促进外贸发展政策项目申请表
	申请单位名称
	
	申请单位曾用名
	

	申请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申请单位海关编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户名称
	
	银行账户
	

	项目所在地
	

	申请项目名称
	

	申请支持内容
	

	项目简介
	

	项目绩效目标
	

	项目实际发生额
（万元）
	
	申请补助额

（万元）
	

	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，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或者其它违反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行为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获专项资金资助，将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使用，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妥善保管申请材料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商务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本单位在昆明经开区依法经营、依法纳税或产生劳务用工等，开展对外贸易。按照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资格或已进行核准或备案。近三年内在税收缴纳、劳务用工、海外监管、外汇业务等方面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无拖欠财政应收回资金情况，无其他违反相关规定情况。

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

申请日期：

	项目满意度调查
	不满意（  ）
	基本满意（  ）
	满意（  ）
	非常满意（  ）
	请在（  ）内打√


